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《石林亚上石材厂石材加工建设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石林亚上石材厂石材加工建设项目
	石林县西街口镇绿水塘村委会寨黑村
	石林亚上石材厂
	银发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	项目总投资200万元，项目年生产麻面石20000m2/a、路沿石5000m2/a、石栏杆1500m2/a，总占地面积为23540m2，总建筑面积为1090m2，绿化面积为500m2。主要建设有生产车间、办公用房、宿舍、厕所、原料堆场、成品堆场等设施。
	主要环境影响：1、废水2、噪声3、固废4、废气
对应措施：1、设置旱厕，设置容积为3m3沉淀池，生活污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项目内洒水降尘；设置容积为100m3的三级沉淀池、容积为500m3的混凝土事故池（兼作渗滤液回水池），生产废水采用三级絮凝沉淀工艺处理后回用于生产，沉淀池、事故池（兼作渗滤液回水池）、石泥暂存池需做混凝土防渗处理石泥暂存池要求采取防渗、防雨淋、防流失措施，渗滤液经回水池收集后返回初沉池处理。2、项目主要噪声源为设备噪声，采取选用低噪音设备，设置减震设施，设置围墙等措施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；3、设置垃圾桶，清运至寨黑村垃圾收集点；设置容积为800m3的防渗混凝土石泥暂存池、500m3混凝土防渗回水池（兼作事故应急池），周围设施截洪沟，采取防渗、防雨淋、防流失措施，渗滤液经回水池收集后返回初沉池处理，石泥经干化后定期运输至石林县银榕制粉厂作为碎石场生产原料；设置规范生产废料堆存场，边角料经收集后定期运输至石林县银榕制粉厂作为碎石场生产原料；4、项目石材生产过程采用湿法加工工艺，切割、加工工序不断对石料和锯片用水进行喷淋，在采取水喷淋降尘处理，产生的粉尘经空气稀释后，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